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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女性形象 

禪門燈錄中禪婆與禪師的對話  

 黃敬家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中心講師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佛教傳入歐美社會，在西方世界引起相當熱烈的迴響，並開啟與各種

學說對話的空間。其中女性主義學者特別關注女性的宗教實踐在佛教傳統中的定

位，並對東方佛教文化中男尊女卑的關係提出異議之聲。這些學者的研究多伴隨

爭取女性宗教地位和主權提升的改革運動，從而致力於改善女性修行者的處境；

[1]並釐清佛教貶抑女性的觀念是受到世俗社會文化影響所致。那麼，立基於當

代全球思潮，女性修行者的價值絕對有重新檢視的必要，「佛學的女性主義所織

成的學術領域和研究趨勢（復興比丘尼法脈、解析性別象徵和建立女性宗教生活

史）一樣，都反映了目前全球女性在提昇其宗教角色上的努力。」[2]因此，從

女性的角度來呈現她們的宗教活動歷史，建 

 

 

 

*  送審日期：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一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1] 「這項活動與這份迫切，繫於一位女性所能做的重要決定：她要尊重自己身為一個人類，要

信任從自己最深刻與真實的經驗所帶來的訊息，不要由他人口中了解自己，要超越自我內心裡對

女性的歧視，能夠尊重並與其他的女人結合，獲得支援與可能的共同行動。」但是，這樣的努力

並不是要扭轉或另外建立屬於女性的佛教，「它不是一個女性的宗教，而是包容了男女兩性需要

的靈修之道。」參見《法輪常轉：女性靈修之路》（台北：立緒出版社，1997），頁 5-6。 

[2] 引自李玉珍，〈佛學之女性研究近二十年英文著作簡介〉，《新史學》（台北：三民書

局，1996.12），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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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屬於女性自己的修行者系譜，成為當今女性主義佛教學者的重要研究方向。 

由於此研究領域尚處於起步階段，所以研究對象主要以比丘尼為主（包括藏

傳、漢傳和南傳三大系），尚無餘力注意到在注重家庭倫理的東方社會中為數更

眾的歷代在家女性的修行生活。[3]基於此點，本文希望從女性的角度，以禪宗

燈錄中與出現於唐代的在家禪婆子有關的公案為探討對象，[4]藉由禪婆與禪師

的對話分析，[5]尋繹在家女性在禪門中的活動情狀，提供對禪宗女性修行者一

個側面的理解。 

不過，本文的詮釋有相當具體的限制，一方面燈錄中關於禪婆的記錄有限（參

見附錄）；再者，如何在有限的公案對話中，確定禪婆話語的意義性。因為公案

底蘊唯有熟悉此種禪境者，方能無誤地體解這些語境的意蘊，以免將禪悟體驗降

低為理性知解的層面。關於此點，筆者僅以詮釋女性禪婆存在的文化意義為主，

對公案的多重意蘊盡量保持開放性。 

   

二、佛教歷史中女性地位的轉變 

  

 

[3] 恆清法師：”Chinese Bhiksunis in the Ch’an Tradition ”(〈禪宗女性觀〉)一文，專就禪宗比丘

尼之禪悟經驗及其地位加以討論，肯定禪宗持有較為平等而富於同情女性的觀點，對女性禪師的

修行成就加以肯定，但是未論及在家女性的部分。不過，其另一本著作，《菩提道上的善女人》

的最末一章，有提舉一些在家女性的禪修體驗並不下於當時的禪師。 

[4] 禪師悟道機緣的記錄中，南唐靜、筠二師所編《祖堂集》成書於五代末，是最早的燈錄合集，

但是版面古舊，模糊訛誤處不少。北宋道原編的《景德傳燈錄》成書於北宋初，在《祖堂集》出

土之前，是最早的禪史，二書去唐不遠，較能真實反映唐代禪宗傳法的情形。《景德傳燈錄》之

後，陸續有《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等燈錄傳世，

普濟將之刪繁就簡、去其重複而成二十卷的《五燈會元》，然此書所記難免經過改寫增添，故前

二書所無者，方以此書作為補充。 

[5] 本文結合巴赫汀文化理論中的對話觀念作為論述架構。蘇聯語言哲學家巴赫汀（1895-1975）

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交流過程中的話語（discourse），並以言談（utterance）作為其語言學的核

心。巴赫汀從個別的、獨特的、具體的個人之間的相互對話、交流的歷史事件出發，來論證人與

人的主體之間相互對話、交流、補充的社會性。「意義位於對話者之間，意義只能在積極的、對

應的互相理解過程中產生。意義不存在於講者的心中或口中，也不存在於聽者的心中或口中。意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_ft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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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講者和聽者由特殊的聲音系統的物質材料所進行相互交流的效果。意義如同電光火花，在兩

個電極碰撞的一剎那迸發出來。」這個對話觀念，很能契合禪宗機緣對話的存在意義。引自劉康，

《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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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的重心放在女性的宗教生活經驗而非佛教經典對女性的看法，釋迦牟尼佛於

兩千五百多年前於北印度初轉法輪伊始，佛教經歷原始、部派、小乘、大乘到密

乘的演變過程。從佛教歷史的發展來看，女性身份、地位的變化與其時代社會、

歷史脈絡的互動息息相關。印度是種姓階級制度的社會，婦女地位卑微，所以相

較於當時社會環境，佛教對女性在社會面或靈性面都持有較平等的態度。根據佛

經記載，佛教史上第一位比丘尼是佛陀的姨母大愛道瞿曇彌，她三度向佛陀請求

出家被拒，仍與五百位釋迦族的貴族女性追隨佛陀遊行至舍衛城，於是阿難興起

一念同情而代為懇求，才得以成立比丘尼僧團。[6]雖然佛陀對於女性能否成佛

給予肯定，但是在比丘尼僧團的制度方面，卻順應當時印度文化，制定男尊女卑

的「八敬法」，[7]即使如此，比丘尼僧團的成立在比丘僧團間仍引發相當的爭

議。但另一方面，佛陀在初轉法輪時便度耶舍之母、妻皈依成為最早的優婆夷，

[8]當時佛教的在家信女，包含社會各個階層，她們提供僧團各種供養、協助，

僧俗間的互動關係和諧。 

        部派時期的佛教，從經典到制度，均非常歧視女性，視女性為不淨染污的來源，

對比丘的修行形成威脅和障礙。由於對女身染穢的看法根深蒂固，所以必須是男

身才能證得佛果。根據小乘的觀點，女性之所以為修行者所拒斥，主要是因為女

人在傳統文化上被視為情慾的化身而形成其特重比丘戒的特點。大乘佛教經典對

女性的看法就有顯著的改觀，對女性能否成佛的立場也逐漸修正，初期大乘經典

就出現有能力神通變化轉身為男性的女性菩薩，然而轉身成佛的觀念顯然不夠徹

底，必須進一步破除男女身見，所以晚期如來藏系思想則承認眾生皆有如來藏

性，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是以女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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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大愛道比丘尼出家因緣，見載於《毘尼母經》卷一、《大愛道比丘尼經》卷上、《五分

律》卷下、《四分律》卷四十八、《中本起經》卷下、《中阿含經》卷二十八《瞿曇彌經》。 

[7] 八敬法（或稱八尊法）的條目在各部派律典的記載有些許的出入。參見印順法師，《原始佛

教聖典之集成》，頁 401-412。中國依《四分律》所制次第為主：一、雖是已受具足戒多年的百

歲比丘尼，也應禮敬迎請剛受完具足戒的比丘；二、比丘尼不得罵詈讒謗比丘；三、比丘尼不可

舉發比丘或見或聞或疑的過失，但是比丘可舉發比丘尼的過失；四、二年學法完畢後，於兩眾（比

丘、比丘尼）請受具足戒；五、比丘尼犯僧殘罪，應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埵（manatta）；六、

每半個月從比丘眾請教誡問布薩；七、不得於無比丘處安居；八、安居結束後，於兩眾行自恣。

參考釋恒清，《菩提道上的善女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11-28。 

[8] 耶舍又作耶輸陀、耶輸伽，意為名聞、善稱。他是中印度波羅奈國（現今瓦拉那西）大富長

者善覺之子，因厭離俗世而出家，詣釋尊於鹿野苑，在五比丘之後，成為佛陀第六位弟子。後來，

其父母及妻子亦歸依三寶，是為最早成為優婆塞、優婆夷者。參見《毘尼母經》卷一、《出曜經》

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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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女身而成佛，對女性證悟能力展現最積極肯定的態度。[9] 

        中國佛教史中，關於女性修行者的記錄方面，除了梁寶唱編撰的《比丘尼傳》

和民初震華法師編述《續比丘尼傳》兩本專書[10]外，其他都僅附見於僧傳中零

星的記載，有關女性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角色和貢獻的相關論述實亟待開發

和補遺。根據《比丘尼傳》的記載可知，當時中國傳譯的經典主要以般若系禪法

為主，比丘尼普遍修習禪定，而六朝王室和權貴多數是佛徒，對於尼師甚為禮遇，

也常加供奉，其中才學出眾又善於結交權貴的比丘尼，常能出入宮闈講經說法或

與人辯論，例如卷一〈妙音尼傳〉，因其博通內外學，竟可與當時士林權貴，甚

至晉孝武帝談玄論道，可見當時比丘尼的社會活動相當活躍，可惜梁代之後再無

人為比丘尼作傳，以致無法得知唐代比丘尼的具體面貌，僅能從僧傳的記錄或附

錄中，略見一個模糊的印象。 

        唐代並無比丘尼傳專著，比丘尼講經也只侷限於後宮的內道場中，一方面由於唐

代明令禁止私人立傳；另一方面與當時佛教界對比丘尼的評價降低有關。比丘尼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6]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7]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8]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9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10


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還不如在家修行的居士，傳奇中甚至出現極端歧視比丘尼的

現象。[11]《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記天下女尼數有五萬五百七十六人，

此為唐代前期的記錄，估計中唐以後應該更多。遁入空門的階層，包括一般百姓、

官僚子女、姬妾、妓女、宮人、嬪妃、公主等，她們出身階層差異，出家因緣不

同，其宗教生活的情況亦有所區別。由於政治力量刻意削弱乃至壓抑佛教勢力的

擴張，歐陽修重修《新唐書》時，甚至將《舊唐書》中涉及比丘尼的文字刪除，

使得佛教修行女性的記載資料更加貧乏，更別說在家女性的宗教生活記錄了。 

        大乘佛教在中國開枝散葉，發展出八個兼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宗派，其中禪宗對

女性的宗教活動記錄算是較生動的，關於女性禪師的記錄散見於各史傳、語錄和

燈史中，並無獨立的傳著，比起男性禪師的傳述仍顯微不足道。 

 

 

 

[9] 大乘佛教的女性觀之發展，大致可分成四個面向：一、初期大乘經典仍受部派影響，持否定

的女性觀；二、淨土思想的經典記載淨土無女人之說；三、菩薩思想成熟，承認女性可為初階菩

薩，並有女性轉身成佛說出現；四、進一步主張女人能夠即身成佛，不論在家菩薩或出家菩薩二

者在成佛之道上並無高下，女性可以女身成佛，例如：《法華經》中八歲龍女即身成佛。參見釋

恆清，《菩提道上的善女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79。 

[10] 《比丘尼傳》共四卷，是編年體的簡傳，記錄從東晉升平年間至梁天監年間（BC357-516）六

十五位比丘尼的修行行誼。《續比丘尼傳》共六卷，記錄從梁朝至民國年間兩百位比丘尼的修行

傳記。 

[11] 參見李玉珍，《唐代的比丘尼》（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頁 8、97。此書廣搜類書、

史書、碑銘資料中有關唐代比丘尼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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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禪宗對女性持有較平等而開放的態度，這可從達摩欲付法時，命門人各

言所得，四位上首弟子之中，竟有一位尼師「總持」而得到印證。[12]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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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邏輯來推，每個人的出生都是仰賴兩性的結合，不是生為男性，就是女性，

基於此深重的依緣關係，缺乏任一方彼此都無法獨立存在。從佛法的觀點來看，

男女兩性具備同質的佛性，兩者追求解脫的目標也相同，僧見俗見男見女見，都

落入相對法中。《景德傳燈錄》卷九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即謂：  

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

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

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  

因此，認為女性不堪為法器的觀念，實是受到歷史文化影響的制約。《景德傳燈

錄》卷二十七〈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載錄以下的故事，可視為對女性禪定能力

的一大肯定：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前彈指，出此女

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

不得。」  

可見禪宗打破男女俗見，回歸到人普遍的本覺之性的基礎來看待修行，對女性是

很大的鼓勵。又《五燈會元》卷六卷末有一則公案：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

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

「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

「汝不可是僧。」僧曰：「婆其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

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其男子，我是女人，豈曾

混濫！」  

僧人自覺於僧人的身份則易拘於形象而分別俗人、僧人，所以這婆子故意用 

 

 

 



[12] 見《景德傳燈錄》卷三〈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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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話說僧人非僧來點撥去執，使僧人超越出家在家的外在形象之區別，能等觀一

切萬法則山河大地皆我眷屬，這是多麼廣大的胸懷！破除僧俗男女之見，乃入道

的基礎，若連這些外象都無法破除，就別談悟道了。 

  

三、禪婆與禪師對話的社會語境 

  

（一）禪門對話模式的存在意義 

        禪門對話是在具存時空中，師徒之間當下照面，以問答語意的交通來勘驗悟境，

沒有太多中介干擾，可說是最經濟又效用性最高的言說方式。問答之間必須當機

把握，不然聲滅即逝，連時間空隙都極有限，有時一言半語即可啟悟，有時則一

再複問，此中關鍵在當機者的悟力。悟得靠自己，祖師再老婆心切也不可能說得

更多，只是換個角度去說而已。問答話語的涵義完全由其上下文語境所決定，有

多少個使用該話語的語境，它就有多少個意義。[13]因此，重構當時對話的語境，

從問答雙方的互動，觀察語意銜接的線索和逐步顯豁的過程，比較能使我們從公

案對話情境中了解其意涵。 

    慧能《六祖壇經•法門對示第九》將現象界的相對性歸納出三科法門，動用三十

六對，出沒即離兩邊：  

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

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余問一依作此，即不失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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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問答常以現象界的相對性來破除兩邊之執，故而用「出語盡雙，皆取對法，

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之法接引。唐代禪師與弟子之間機鋒的往

來，最常見的形式就是問答，一問一答正是參禪契入的急切處，楊惠南將這些公

案問答形式歸納為三種類型：不可說的、矛盾的、兩者混用的。[14]不可說者，

常用直指的方式，直指是以身體語言作禪境的直接揭露，如默 

 

 

 

[13]參見李輝凡等譯，《巴赫金全集第二卷．周邊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428。 

[14] 參見〈論禪宗公案中的矛盾與不可說〉，《禪史與禪思》（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頁 265。另外，周裕鍇將禪宗問答歸納為兩個走向：一是答非所問，截斷思慮，以極端非理性的

言句消解禪人對語言意義的思量；一是以機智、犀利、隱晦的話語，突顯語言的多重表意或暗示

功能，從消極的否定語言轉變為積極的利用語言。《禪宗語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頁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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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棒、喝等，以喚醒蟄伏內心深處的悟性；矛盾者常用暗示的方式，暗示是以

語言的暗示性啟發弟子，令學人泯滅語言與意義之間的關連，以不同的音調，微

妙地傳達師徒之間的心意，顛覆常規的語言，建立禪宗內部通行的交流方式和言

說規則。禪師在回答學人的提問時，力求截斷學人邏輯思維一切尋思之必要程

序，包括概念、判斷和推理等，突破物象的界限、語言的束縛，以看似荒謬無稽

的話語作答，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反映到禪宗的對話中，形成其違背邏輯思維和

生活常理的特質。這種言說模式並非故意標新立異，而是為了恪守禪宗對自性「不

說破」的原則，突破語言、物象、概念、判斷、推理的慣性，跳躍式地隨所見所

聯想來稱引其道。 

        無論如何，公案對話是有意義的，透過無意義的問答言句，令學人意識到語言

的荒謬；通過與語言思辯的衝突或隔絕，以把握那個絕對的自性，如圜悟禪師所

言：「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塗，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

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14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13]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14]


[15]如同回答「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這類問題時，並無固定的答案，但唯一錯

誤的答案就是緊緊扣住問題作合乎常理的正確推理的回答或解釋，因為這就掉入

語言意義的思維中，唯有直觀下胡言亂答，乖違生活經驗、顛倒通常道理，才能

使彼此的了解，從意義溝通進入悟力交感。 

        問答其實是一種權宜之法，藉由牛頭不對馬嘴的對話，以提點背後所隱藏的義

蘊，所以說出來的，往往只是權指，未說出的才是重點。因此對話語言是存在於

一個意義脈絡之中，讀者的理解不能抽離語言情境之外作分析，而必須就整個問

答的語言脈絡去理解，當然也不可能有絕對正確的詮釋，只能作到最大的逼近。

任何不在此對話的第三者，都無法插入對話雙方所共築的語義網絡，只能透過回

溯語言陳跡的脈絡，即表達者的歷史情境，以揣摩其語意。由此可見交談的特性

是：只有在交談中的人可以相互理解，一個突然插進來的第三者絕無法加入對

話，這顯示交談的情境性。在交談中，重點不在突顯說話者的主體性，而是顯示

其互為主體性；此中沒有人可以堅持己 

 

 

 

[15]《圜悟佛果禪師語錄》卷十四「示隆知識」的信札，《大正藏》，第五十九冊。圜悟之意，

正如巴赫汀所言：「對于說話者，語言形式重要的不是作為固定的和永恆不變的標記，而是作為

永遠變化著的和靈活的符號。這就是說話者的態度。」參見李輝凡等譯，《巴赫金全集第二卷•

周邊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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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見，宰制對方，卻須向真理開放，隨時迎接存有意涵的開顯。[16] 

禪宗的對話是在彼此共許達到傳遞真理的目標下進行，所以至少有其交談的

倫理規則，即無論外表看來是如何的不對邏輯、不合常理，都是在說真話，並且

說得不多也不少。這種情況下，語言運用純粹是針對實際狀況而設，不能單從認

知理解角度來解釋。其對話的禪意未經過語言形式的重塑及文字記錄的中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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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與所欲表述的意蘊之間的關係，外表看來並不是那麼相干，甚至不合常理和邏

輯，[17]重點就在於如何參透？所謂疑情來自凡夫地揣度勝義諦而起，實際上，

禪宗用語的矛盾，只是在語義表面否定常識見解，並無內在的矛盾，其所欲表詮

的義蘊更在語義之外，所以不僅能夠鬆動一般人對常識的執著，更可鬆動人們對

語言的執著。此即香嚴智閑所謂：「語中埋跡，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

[18] 

  

（二）禪婆與禪師對話的歷史情境與社會氛圍 

        唐代佛教興盛，在民間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平民因為文化素養因素，較青睞於

修行方式簡易的宗派，以淨土宗和禪宗的信徒最多。晚唐五代社會藩鎮割據，

封建皇室面臨崩潰危機，社會精神趨於頹弱，加之武宗毀佛，經論研究多被毀

壞而失傳，教下諸宗一時沈寂，使得不立文字的禪宗反而大行其道。 

        禪宗由達摩、慧可、僧璨，到道信將楞伽與般若合一，五傳至弘忍，他明確提

出教外別傳、以心傳心的「達摩禪」[19]。接著南惠能、北神秀的局面，打破一

代一人而多頭並傳。唐開元中以前，北宗神秀弟子義福、普寂活躍於長安，傾動

朝野。到了開元二十二年，惠能弟子神會北上，在滑台大雲寺設無遮大會，立南

宗頓教宗旨，批判北宗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 

 

[16]高達美認為「交談是兩個相互理解的人之間的歷程」。 沈清松在《真理與方法》一書的導

讀說，高達美甚至以「交談」為其詮釋學的範本。參見 Hans-Georg Gadamer 著、洪漢鼎譯，《真

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 

[17]「禪之疑惑暨詭論，一般說來，主要是源於對話者故意把公案之表面語意與其深一層存有論

的指涉二者的關係，予以切斷、打破。經過此一程序之後，表面意義的語言失去了本身的指涉架

構，從而喪失其在存有論中的指涉者。但亦因為這樣，同一禪之語言卻因而能自由的獲得新的語

意上的意義；亦即，能形成具有新的表面語意的語言形式，而其本體的指涉卻仍然不變，亦即其

本體指涉者沒有特定的指涉對象。」引自成中英，〈禪的詭論和邏輯〉，《中華佛學學報》（台

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87），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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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引自〈答鄭郎中問〉二首之一，見《禪門諸祖師偈頌》卷三。 

[19]佛教學者一般認為禪宗的思想基礎有二：一是《般若經》的般若空觀；一是《楞伽經》的佛

性論。禪宗融合二者，加之中國文化對心性本體的掌握，形成其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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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內證的法門是「漸」，傳承是「傍」。於是「南北二宗，時始判焉」。

中唐以後，禪宗盡歸曹溪，其後「江西主大寂（馬祖），湖南主石頭（希遷），

往來幢幢，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20]越祖分燈，傳為五家，各自發展出不同

的禪法和接機方便。[21]禪法方便的開發和轉變，主要是因應當機眾生的根基和

傾向而施設，這也是禪宗充滿活潑的生命力之所在。因為個人的根基因緣有別，

參禪悟道的過程，總不免如瞎子摸象一般，須經一段山窮水盡的摸索，才得桶

底脫落親見爹娘。這個過程，生也自己、死也自己，諸佛菩薩、歷代祖師都救

汝不得，更與性別無關。 

        宗門內從百杖懷海開始建立農禪的生活規範，漸漸形成群居共住的規模，禪人必

須自己耕田、植樹、種菜，還要從事砍柴、挑水、燒飯等各種日常雜活等勞動，

在這些普請勞動的過程中磨鍊心志。由於禪師農耕生活的背景，使得宗門對話的

語言充滿平民口語，卻又完全超出一般人日常熟悉的理解內容。禪師應接學人或

主客問答時使用的話語，在宗門內部慢慢形成不言而喻的語意系統，除非弟子對

悟境有相同的感受，才可能因其內證經驗而進入此語境中，否則就無法得到知解

的入處。 

        社會氛圍和廣泛的社會環境會決定表述的結構，語言是人為的符號，必然會受

到特定時空的限制而脫離不了歷史文化的背景；外在環境是由我們的語言所建

構，也不可能獨立於文化語境之外，因此禪師之間的對答也是具體歷史環境的產

物。禪師所處的文化階層、派別不同、個性差異等因素，其接引學人的方法也隨

之不同，如慧能本身不識字，所用語言通俗家常，接近口語；其後百丈、趙州等

亦多用俗語、諺語，出言率真，甚至是粗鄙的喝罵，使其脫卻嚴肅的宗教性，代

之以生活的體味，許多話語即是從生產勞動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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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引自《宋高僧傳》卷九〈希遷傳〉。 

[21]包括曹洞宗、臨濟宗、溈仰宗、雲門宗、法眼宗。楊惠南將五家接引方法、宗旨、宗風、目

的表列如下： 

宗 名  方 法  宗 旨  宗 風  目 的  

曹 洞  五 位  正 偏 互 協  穩 健 綿 密    

臨 濟  四 料 簡  無 位 真 人  機 鋒 峻 烈    

溈 仰  七 十 九 圓 相  大 圓 鏡 智  體 用 圓 融  明 心 見 性  

雲 門  三 句  直 下 無 事  高 古 隱 約    

法 眼  六 相  即 物 契 神  中 庸 篤 實    

參見〈禪宗五家宗旨與宗風〉，《一九八一年佛學研究論文集》（高雄：佛光出版社），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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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而來，由此可見禪宗的平民性格。 

從公案記錄的對話情境推之，禪門燈錄中出現的女性居士，包括凌行婆、臺

山婆、燒庵婆、點心婆等，這些婆子多半屬於唐代社會中的勞動階層。唐代下層

勞動婦女，主要從事農業、家務、紡織和工商業等勞作。尤其唐代商業發達，其

中不乏女性從業者，《太平廣記》卷二八六板橋三娘子條，引《河東記》一書中

記錄唐汴州西板橋店的店主三娘子，「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並自製糕餅，

兼供商人停宿，像點心婆應該就是類似從事這樣的小型販賣為生。另一方面，唐

代女性社會地位相對地較高，由於科舉盛行，私人辦學講學風氣極盛，包括女子

在內，常有機會接受民間文化知識的教育，加上佛道盛行，為爭取信眾，往往利

用寺院舉辦俗講宣教，其聽眾多為文化層次較低的市井民眾，其中婦女佔相當的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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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禪婆日常生活應對和社交言談語言通俗潑辣，善於配合動作、表情、姿

態等強勢地傳遞信息，可能是唐代整體社會風氣較為開放，婦女社會活動活躍，

使得女性的言談舉措較能自由地展現其個性，並開發女性獨當一面的聰明才智和

氣魄，因此產生多位具大丈夫氣概和智慧的禪婆。以下便透過燈錄中的禪婆與禪

師的對話，來討論在家禪婆在禪門中的活動情狀。 

   

四、自性觀照的提點：禪婆與禪師對話的主題與意義[22] 

  

（一）一婆當關，眾師莫敵：具行動力和主體性的女性形象 

        話語是一種說話者和聽話者互動的兩面性行為，其中的主題和意義須藉由雙方

對話交流才得以彰顯。任何一個言談都有其語意架構，但語意架構的真正意涵，

則是直接來自言談者心中自然的反應、回想或選擇。禪宗燈錄中所記錄的種種機

緣問答，其對話的目的，在透過對話以提點悟境，但不同的 

 

 

 

[22]巴赫汀從具體、個別、特殊的言談出發，將言談分成五個部分：主題、意義、講者、聽者和

音調。透過對話，「它突出了語言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的歷史與意識型態性」，頗切近於禪門公案

問答的情境性。主題和意義是言談不可或缺的兩方面，主題是每一個別言談在具體語境中的獨特

意義；意義則指字面上可重複的含意。語言固有的字面意義，只有通過講者和聽者的對話和交流，

所創造出的主題才能實現。意義是固定的、言談所固有的；主題是隨機的、外在的。巴赫汀強調

主題的首要性，意義的輔助性，二者均需在具體的對話和交流行為中產生。參見劉康，《對話的

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頁 27-8；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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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對象和語境，提點的方式則靈活多樣。禪婆在禪師悟道的過程中，環繞著悟

道主題，因緣際會的對話所產生的點撥作用，呈現出相當鮮明的主體形象，以及

不受傳統男尊女卑和出家人高於在家人的觀念束縛。下面舉幾則公案所記禪婆與

諸禪師的對話為例，以見其中的主題與意義。 

1.《景德傳燈錄》卷八南嶽第二世馬祖嗣：浮盃和尚傳中的凌行婆：  

有凌行婆來禮拜師（浮盃和尚），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盡力道不

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

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

「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

「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

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猶少機關在？」

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罔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

退。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

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卻。」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

趙州以棒打云：「似這箇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

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

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

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乃作

一頌送凌行婆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爾凌行婆，哭聲何得失。」

婆以頌答趙州云 ：「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

機。」  

這凌行婆不知是何方人物，可能是禪院常客或施主，此番顯然有備而來，借與禪

師對坐吃茶以考驗其悟力。此中以一婆家坐鎮，眾家大禪師輪番與之交手逗機，

氣魄驚人。 

（1）浮盃和尚與凌行婆的對話 



    行婆以在家女性身分，禮拜奉茶，先禮後兵，所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即

在逼問浮盃對非擬議的自性有多少悟力？浮盃無話可說，這無話可能是至道難以

言詮，只好順從古德默然；也可能是不知該說什麼，所以行婆再次確認，沒想到

浮盃轉而反問行婆，行婆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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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死未了漢，不識現象界均不出偏正倒邪兩邊之執見，則有苦頭吃了。 

（2）南泉普願與凌行婆隔空對話 

        南泉和浮盃同出於馬祖道一門下，他強調「平常心是道」[23]，普願俗姓王，當

時禪門中人慣稱他王老師，行婆亦如是稱呼，可見對當代禪宗祖師的來歷及禪門

情形頗為熟悉。普願為浮盃喊苦，行婆顯然相當得意，想把南泉一同拉下水，故

意以話相激，可見婆子的自信。因為行婆評浮盃對語言偏正和正邪知見不能徹

知，以致在現象世界裡生出顛倒妄想，可惜南泉未再做回應，難以確定究竟如行

婆所言，南泉猶未透悟行婆對浮盃的開示；還是南泉因為了解行婆之言而讚歎浮

盃遇到高手。 

（3）澄一禪客與凌行婆的對話 

        澄一的師承不詳。他接續南泉回問行婆，可這一問反而暴露他對行婆和南泉的

對話內容完全在狀況之外，對於行婆的評語才會摸不著頭腦，不知所措只好合掌

做禮。然而這樣的反應，正好是禪宗訓練所要避免和去除的，沒有想法就接受或

者不知如何是好就慣性作禮，所以行婆說他是死禪和子。 

（4）趙州與凌行婆隔空傳話 

        趙州是南泉的法嗣，有青出於藍之勢，繼承南泉「平常心是道」的思想，常以日

常生活中的眼見即境說道，形成其獨特家風。趙州話語直接粗俗，開口便罵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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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臭老婆」，先聲奪人，雖然禪宗本身即充滿平民性格，但這種率直不避低俗

的語言習慣竟現聲法堂，並為燈錄所記錄流傳，實有值得觀照之處。這澄一果然

是個禪呆子，一如多數的禪人穿梭在祖師的話尾門外，卻不得其門而入，故而看

不出趙州在表演給他看，還當真以為趙州是站在他這邊，果然要挨棒。其實趙州

是以棒打澄一來呼應行婆的見地。行婆語氣亦不讓趙州，說趙州可以接得下行婆

手中的棒，這棒就有傳承的意味，這是對趙州的認可的回應，然而以一介在家婆

子，竟能自出豪語，要當代大禪德承接其棒，其膽力悟力豈可等閒視之？趙州聽

聞後，以可悲可嘆推翻這種契會，當即跳出圈套，更令行婆佩服。行婆以「豎拳」

回答何為「趙州眼」，是禪門常見的一種招式，以破除語言，更直接地直示其道，

當然，此中能默會者，只有悟力相當的趙州而已。最末二人互傳的偈語中，「哭

聲」是指生死根本，「摩竭國」是指摩竭陀國，世尊因思惟諸法寂滅相，不可言

宣，故曾在此掩 

 

 

 

[23]這句話可以有兩層意義：一者，將學人以為高深莫測的道，拉回到平常心來看，打破高下之

差別見；二者，平常心即是現成的這一念真心，超越知與不知。參見吳怡，《公案禪語》（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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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靜坐，不為眾人講說法道，此即禪門常提的「摩竭掩室」一事。婆子的回答是

其生死大事已了，唯趙州能相印證，所以深能體會當年世尊若不為眾生宣說其所

證悟的宇宙真諦，後代眾生將無緣得入解脫門。 

        禪宗公案的矛盾對立，乃其詮釋空和不可說的方便，禪師正面的問題，禪婆卻故

意從反面回答，使得問與答之間形成尖銳的矛盾。這是將正話反著說，試圖在看

似荒謬矛盾的陳述中，表現一種對真諦的誠實，而非現實口是心非的背謬。在對

話往來當中，禪婆對問題的回應，上一輪與下一輪之間的承接，往往可以看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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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答的主題所在；在禪師與禪婆答非所問的表象下，可以尋繹出某種藕斷絲連

的語意銜接與照應的線索。禪婆回答真理的方式是把問題的本體否定，使該問題

不具特定的本體指涉或根本沒有任何指涉，再以禪師所決定的意涵呈現出來，因

此其回答可以任意替換。這麼做才不會提出字面上看起來是正確的回答，因為這

樣的回答只會產生概念的障礙，而與其回答問題的初衷相違，然而未悟者如澄一

總是試圖拼湊出問題與答案，這種思維模式本身就難與悟境相應。 

2.《五燈會元》卷七：德山宣鑑傳中的點心婆  

德山鑒禪師初講《金剛經》，著青龍疏鈔，聞南方禪席頗盛，意甚不平，

將往化導，遂擔疏鈔出蜀，路過澧陽，逢婆賣餅，遂買餅點心。婆指擔曰：

「這箇是什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

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

《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

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頓悟心要，取其疏鈔焚之。  

這是德山得法於龍潭崇信之前，對他很具啟發的一段經歷。此點心婆一來熟諳《金

剛經》；二來深具禪門當機指點的洞察力。不但將「點心」的「點」字轉化為動

詞，一語雙關，又將之與講空性的《金剛經》中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心不可得比

意，更能從旁觀者的角度看出德山此際只將《金剛經》掮在肩上，而非從自性契

悟空性，真是位冥跡潛藏為賣餅婆子的化外高人。從另一個角度觀之，或許我們

不須神話婆子的潛在身份，唐代平民女性從事小本生意自食其力者所在多有，然

而這樣的勞動階層婦女之中，竟能產生悟力和當機應對如此超凡慧黠之人，對於

唐代參禪的在家女性不能不另眼看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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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燈會元》卷六的燒庵婆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

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

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個俗漢！」遂遣出，燒卻庵。  



中國佛教文化中，在家人供養出家人令其安心辦道參禪乃一累積福德之法。婆子

利用妙齡女子來勘驗庵主的修行進境，誰知庵主自比寒岩，視二八佳人如枯木，

二者俱為無情之物，豈有生息？由此亦可見庵主仍執著於男女外相，婆子以二十

年的時間來供養一個僧人，何等老婆心切[24]的耐心；而此人二十年只修得心如

槁木死灰，且尚拘於身見，所以婆子當機立斷，一把火燒掉困此俗漢二十年的牢，

這是何等氣魄，其行事作風，宛似祖師作略。 

        以上公案，人物鮮活、情節生動，跳躍式的對話和出人意表的動作，都是為了

將禪人的心識，從散亂、理知和向外攀緣，轉向內在的主體覺照，充分展現老婆

心切的一面。這些對話都是環繞「逼顯悟境」的主題而機設的問答。像凌行婆主

動拋出問題，然後自己對對話者下個人的評語，四個對話的結語都出自行婆，一

來充分展現當時女性也有獨到的禪境體驗；二來可見其悟力絕不下於當時大禪師

浮盃、南泉、趙州。不僅如此，這些婆子更進一層充當禪師悟力開展的點化師，

這個角色，不但個人得具足一定的悟力，還得有相當敏銳的觀察力和善巧。婆子

豐富的生活歷練，有助於其成為一位稱職的點化師，在整個對話中，顯現禪婆能

自如地將自我投射於他者身上，以他者的價值系統和眼光來看現象界，當自己置

身於他者的位置，領會了他者內心體悟的層次後，再回到自身發出他者角度的盲

點或不同的看法，來提點他者的視野和悟境。能夠領會者，自我與他者的對答形

成相互關照、投射，角度也能互換互補；不能回應者，則失去更上層樓的契機。  

（二）孤峰頂上與十字街頭：禪婆的禪機悟力之勘驗與參照 

    1.以《景德傳燈錄》卷十趙州從諗傳中所記其與台山婆的對話為例： 

 

 

 

[24]老婆心切，指禪師接引學人的用心良苦，以言句施設或動作棒喝的慈悲心，企盼學人早日開

悟的心情，如同老婆子苦口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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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

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趙州）。師云：「待我

去勘破這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

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為汝勘破這婆子

了也。」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

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

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

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眾

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

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為什麼恁麼道？」師曰：「為汝總識字。」  

這位婆子可能住在台山附近，或者常在台山勞動或做小買賣，對台山一帶地理環

境相當熟悉。此中趙州如同前面僧人一樣問：「台山路向何處去？」婆子亦同回

答前面僧人地回趙州：「驀直去！」趙州亦同前面僧人一樣「驀直」而去。兩造

對話表面看來完全一樣，趙州卻說他已識破這婆子。所以，問題就在「什麼處是

勘破婆子？」趙州自己當演員，重複相同的問話，得到相同的答案，這當中與禪

人所希望的答案一定有某種落差，卻說已勘破婆子。對照下面趙州對那麼來和不

那麼來的人等而視之，作風類婆子前番的回答，欲令弟子有所醒覺，弟子卻落入

思量擬議而不得出路，趙州因此說我法玄妙非思量可至。接著，趙州回答婆子住

在「趙州東院西」，婆子聽後「無語」，趙州即興以其回話勘驗弟子是否能進入

他與婆子對話的語意脈絡，結果弟子們卻落入趙州的語言圈套裡去擬議是「西」

或「棲」。可見只有趙州能同理了解台山婆，所以照面當即以同樣問題回敬婆子。 

        公案的對答形式常常是循環性問答，答案又回到問題上，根本沒有推展，這種

循環對答，必待禪人跳脫慣性邏輯思維模式，才能走出循環圈。表面上禪婆的答

話和趙州的問話都是重複上一回的問答，似乎沒有增進彼此的理解，事實上，他

們相互交流的內容絕不同於上一回，因為對話者主體不同，感悟程度不同，所傳

之意亦截然不同。所以，言談永遠是特殊、個別的現象，由具體的個人每一瞬間

在不同場合說出，即使是重複千百遍的最簡單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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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在每次說出的時候，對每個特殊的對話對象和語境都有不同的含意。[25] 

    2.以《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禪和子與傾茶婆的對話為例：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

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

濕腳。」僧又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岸稻

總被螃蟹喫卻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

在什麼處？」曰：「只在這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瓶，將盞子三

箇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

曰：「看老婆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這婆子在徑山路旁以賣茶點為業，遇到三位遊方僧向她問路，又問些不相干的瑣

事，即測知此三人的心性未定，因此婆子提醒「勿氣息」，即勿動念分別諸境。

接下來換婆子出招，要他們展現修行的成果。表面看來，這婆子有點在戲弄這三

位僧人，深一層想來，現僧相的禪僧追求悟道是其本分，但也是其執病所在，一

聽人家要出考題，未得大自在神通變化者，必冷汗直流，被婆子唬弄住了，結果

婆子表演的神通就是當下拿起茶杯就倒茶罷了。禪婆在此對話的語境中，即興地

以一些簡單卻意味深長的動作或話語來逗機，生動活潑而富於啟發性，事實上說

的都是極平常的話語，帶有婆子自身生活經驗色彩，若將此婆子接機的智慧方便

與禪門尼師相比，可說毫不遜色。 

        下面即以其他女性的悟道表現，作為禪婆悟道層次的參照。先以禪尼為例，《祖

堂集》卷十九俱胝和尚傳中的實際尼，行略之丈夫氣甚於禪師：  

師因住庵時，有尼眾名實際，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匝，卓錫而立。問師

曰：「和尚若答，某甲則下笠子。」師無對，其尼便發去。師云：「日勢

已晚，且止一宿。」尼云：「若答得則宿，若答不得則進前行。」師歎曰：

「我是沙門，被尼眾所笑。濫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用。」  

這個故事可貴之處是禪門中的男性禪師能跳脫男尊女卑之俗見，被尼師逼得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25


 

 

 

[25]參見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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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立足之地，尚能自省不足，此見禪宗但論悟道與否的精神，因此而知「大丈夫」

並非性別上的區別，而是指修持上能頂天立地之人。又《景德傳燈錄》卷十一筠

州末山尼了然傳： 

  

灌溪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床。」乃入堂

內。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閑云：「為佛法來。」然

乃升座。閑上參。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云：「離路口。」然云：

「何不蓋卻。」閑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

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云：「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

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閑於是服膺，作園頭三載。 

  

灌溪至末山較量悟力，一開始姿態橫霸，而了然以一介女尼，得為高安大愚禪師

之法嗣，並住山升座說法，雖然燈錄中這種女性禪師並不多，但男性禪師願來向

女性禪尼請法，已足以說明禪宗超越男女外相的開闊心胸。了然謂末山主非男女

相，眾生佛性均等，但悟得自性，男女皮相並非重點，其能升堂作主亦非關神通

變化，而是把得自性本來面目，否則就算有神通變化，也是野狐精，因此他斷然

否決以外相神通表演來說服他人的蠢法子。[26]灌溪服膺，留在末山當三年園

頭，得為末山之法嗣，這在中國佛教歷史中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再以年輕女子的悟力為參照，例如《祖堂集》卷九羅山和尚傳中的鄭十三娘：  

鄭十三娘年十二，隨一師姑參見西院大溈和尚。才禮拜起，大溈問：「這個師姑

什麼處住？」對云：「南台江邊。」溈山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子什麼處住？」

十三娘放身進前三步，叉手而立。溈山再問：「這老婆子什麼處住？」十三娘云：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362024.ht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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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個對和尚了也。」溈山云：「去，去。」才下到法堂外，師姑問十三娘：「尋

常道我會禪， 

 

 

 

[26]《景德傳燈錄》卷十二幽州譚空和尚傳中有另一則禪尼說法的記載：有尼欲開堂說法，師（譚

空）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

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此說引自 《法華經》中記有龍女

轉身成佛的故事，這意味必須是男性身份才能獲得最高的證悟境界，實違背含生同一真性之理。

此公案正可呼應末山之言，她們都斷然否決轉身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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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如鈴相似。今日為什麼大師問著總無語？」十三娘云：「苦哉！苦哉！

具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腳，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著不得？」十三娘後舉似

師（羅山），便問：「只如十三娘參見大溈，與麼只對，還得平穩也無？」

師云：「不得無過。」娘云：「過在什麼處？」師乃叱之，娘云：「今日

便是錦上更添花。」 

  

鄭十三娘才十二歲，溈山卻偏將他喚作婆子，顯然別具慧眼，要來勘驗十三娘，

十三娘的表演就是一個大丈夫的氣概，不過身為修行人的師姑卻對十三娘和溈山

二人的印證內容全然不解，後來十三娘將其與溈山的對話轉達羅山，羅山之喝叱

是第二度的勘驗，所以是「錦上添花」。又《景德傳燈錄》卷八襄州龐蘊居士傳

中記其有一女名靈照： 

  

常隨（龐居士），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

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

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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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輕輕，卻已能得生死自在無礙的境界，連龐居士都得自嘆弗如了。另外，在

卷十四丹霞天然傳中記錄一段丹霞天然去拜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

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

此女子即是靈照。她斂手而立，獨當一面，丹霞卻視若無睹，靈照索性走人，充

滿率性勇氣，她答話的方式和丹霞的提問毫不相關，這種答非所問，無法以思辨

層面探究，可能丹霞看她只是名勞動中的年輕女孩，未放在心上，卻顯得丹霞不

具平等之法眼。 

再對照於在家男性的禪悟經驗：以《五燈會元》卷三龐蘊居士傳為例。龐蘊

初參石頭希遷，與丹霞天然為友，又到江西參馬祖道一。他以在家人身分，一方

面擺脫官僚體系的瓜葛，與塵俗隔絕；一方面又堅持自我的路子，不採取出世的

生活，以自由人的形式，定位其人生的方向，過著與其女靈照一起靠編籬到市井

販賣維生的生活型態。在靈照捷足先登坐亡後，居士更延七日，留下偈語：「但

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枕著來探病的州牧于頔之

膝而化，灑脫生死，父女不相上下。 

        從之前所舉趙州與台山婆、凌行婆若合符契的對話可以推知，十字街頭的婆子

之流以深深海底行潛隱人間，與孤峰頂上的禪門宗師在高高峰頂上坐 

  

 

P.147 

相比，是兩種生命型態的展現，作為在家的婆子，未必不能嚐到禪法三昧。

而從禪婆、禪尼到夙慧早悟的少女之悟力參照比觀，可見當時女性能自覺地從從

屬於男性的地位中掙脫，並積極掘發其與男性不異的覺性，打破聖與俗的形象界

線。 

   

五、與禪婆相關公案的循環傳釋 



  

宋代出現大量「語錄」、「燈錄」的結集及評唱、頌古文字的製作。唐代祖

師千姿百態的教化問答形式，被後來參禪者視為媒介，整理成一則則「公案」典

範；精采的關鍵性對話被當作「話頭」來參究，於是以參讀公案、話頭作為悟道

的門徑，形成一種對古德公案語錄重新詮釋所作的拈古、頌古詩，而後來禪人參

讀拈古、頌古詩則更是門徑中的門徑了。 

禪的語言是對象語言（object language），隨個人修持體悟境界不同而有不

同的展現和詮釋；但公案頌古則屬於後設語言（meta language），是已抽離了當

下時空所做的理性知解活動。[27]後世學人不知前人機感所應的時空情境為何，

不斷的引用、評唱前人公案，評唱者的話語和被引用的公案之間，因互相滲透而

界線漸漸模糊，形成一個循環性的詮釋模式及循環相生的語意網路。此中評唱者

話語中的語境音調，包括幽默、反諷、扭曲、創造等，不斷地創新公案的意義。

[28]以趙州與台山婆對話公案為例，禪婆與禪師的對話形成禪宗勘驗悟境的一個

互動模式的經典，被後代禪家不斷地引用評唱和重新詮釋。 

例如《續傳燈錄》卷六修撰曾會居士：  

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明覺） 

 

 

 

[27]語意學上分語言為幾個層次：客觀的事物是語言所指稱的對象，直接指謂「客觀事物」的語

言，就是「對象語言」；指謂「對象語言」的語言，就成了「後設語言」。參考黃宣範，《語言

哲學：意義與指涉理論的研究》（台北：文鶴出版社，1983）。例如現代邏輯及語意學認為「萬

法皆空」這句話屬於「後設語言」，並不包括在對象語言當中；即萬法皆空這一條理則本身，並

不包括在此句所說的萬法當中。如此就可以解除語言本身自我指涉的矛盾問題。 

[28]此種多音調的引語和敘述手法，類似巴赫汀所說的「複調」敘述。參考劉康，《對話的喧聲

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頁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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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未審端的有

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

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不得麼？」公曰：

「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

笑。 

  

從天下衲僧出不得這婆子圈可知，「趙州勘婆」已成為當日禪林重要的參究公案，

那麼，關鍵就在怎樣算是勘破了呢？明覺禪師能一舉放下這個疑團包袱就是勘

破。也許眾禪家懷有一個婆子家若不勘破，禪門臉面何處擺放的罣礙，這其中就

有男女等差的觀念，一旦放下此念，婆子悟道也就不必驚怪了。而《續傳燈錄》

卷十六洪州上藍順禪師西蜀人，作趙州勘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

麼去，皆言勘破老婆，婆子無爾雪處。」直接以婆子無立足之境，否定婆子的悟

力境界，解除勘破婆子這道難關。 

又如《續傳燈錄》卷三十大隨靜禪師法嗣，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  

（石頭）世為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

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

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

竟法。因隨至方丈。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

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

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

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 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

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 

 以如幻之帚，掃撤虛幻的魔王腳，又替趙州勘破了婆子，婆子變成禪人渡越悟境

的一個考驗境界，這裡也許並無性別歧視的問題，只因原始公案中，台山婆與趙

州表現出勢均力敵的悟道氣勢，則如何勘破婆子成了百代禪和子悟境的標竿。因

此「趙州勘婆」變成一個經常被後代禪師拿來教示弟子的一個公案，他們雖已脫



離趙州與婆子當時的對話語境，但公案本身義蘊的開放性，使得後來的師徒仍能

不斷藉此公案，創造更多的對話觀點。 

    在我們日常的對話中，有多重環境、社會、文化、意識型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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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合於語言意涵當中，所以即使是個人語言，也充滿整體社會共許的意念在內，

這也是語言一旦形成意涵共識，便進而熟濫、僵化的原因。一則公案經過後代禪

師一再引用，形同對該公案的詮釋或翻案，這種循環詮釋的作用，隨著不同的禪

風、時代環境，形成一個互相含攝的語意系統和環環相扣的詮解模式，當然終極

目標仍是指向悟道。因此，解讀一則公案，就必須了解此公案的歷史暗碼，否則

將很難掌握其文字表面之下的內蘊意涵。這種解碼方式亦非一成不變，相反的，

這些公案符碼在不同的時空情境下不斷被創新和延伸，而詮釋本身就是一種創造

的過程。《續傳燈錄》卷二十九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上堂舉婆子燒庵的公

案時即謂：  

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爾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

年簁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

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  

這番話是對禪婆存在於禪宗歷史的角色和意義的一個極懇切的註解。 

另外，從燈史製作流傳一面來看，龐蘊居士是唐代以在家人身份躋身宗門法

堂系譜之林的唯一一人，其傳奇性的大隱隱於市朝的修行生活，不斷地為後代燈

史所記錄、改寫和增添，因此其家族成員悟道的記錄，由《祖堂集》所記，只有

他和女兒靈照以賣竹籬維生，《景德傳燈錄》從之，但添加了對靈照敏悟傳奇的

描寫，及丹霞天然去拜訪龐蘊卻先遇到靈照，並有一段機鋒交手的過程，到了《五

燈會元》又繁衍出龐婆和龐子，儼然一個完整的世俗家庭，然而一個個都生死自



在，如同戲劇示現一般。不過，《祖堂集》成書於南唐，編著者廣採碑文、語錄

及時人之言，可信度應相當高，至於後來的龐婆，很可能是燈史作者為了樹立一

個在家悟道的典範而塑造出的人物。  

六、結語 

  

        由以上禪婆與禪門祖師或學人對話的討論，可歸結出這些女性在家修行者的幾

個特點： 

        一者，從燈錄對在家女性的記錄來看當時禪宗對女性的態度，雖然這些禪婆子

既無姓名，亦不知其師承，只能說是禪師開悟過程的配角，記錄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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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但是禪師能從婆子受教，顯示禪門中無論男女相，但論悟道與否的開放心

胸，以及對女性悟力的肯定態度。 

二者，從社會文化面來看，唐代女性的社會參與度相當活躍，這些禪婆多以

在家老婆子的形象出現於大禪德叢林附近的路旁或茶棧，與路經的禪人交會論

禪，其修行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作務中修道，充分展現唐代文化的世俗性特

色，即經驗世界而不違本體，將二者泯然融合於當機之照面中。 

三者，從禪婆與禪師的對話來判斷其悟力，這些具行動力和主體性的女性禪

婆的話語多是平易通俗的口語或者以日常事物為雙關語，用詞根本少有佛教的專

業術語，甚且出言粗鄙，加上肢體語言的配合，充滿俚俗的生活氣息，卻能以此

解構禪宗祖師的權威，打破禪門話語系統的僵化危機。她們能與禪師機鋒相對，

甚至擔當禪師開悟臨門一腳之提點重任，即是其證悟層次的明證，而從其對話表

現，更宛然可見獨立的人格與智慧的典型。 

    從禪宗歷史發展來看，六祖慧能本是一個不識字的柴夫，其直指人心的語句

多質樸平實，其後青原、馬祖、百丈等循此自耕勞動的農禪家風，用語亦多開門



見山、脆快俐落，只要機緣湊泊，村姑野老因而悟道者亦所在多有，如前述之凌

行婆、臺山婆、燒庵婆等，見地透徹，機鋒靈活，實不讓得道高僧。可惜過了宋

代以後，禪師隨手所拈皆前賢公案頌語，當下所論盡是前人風流，禪史中關於村

姑野老參禪悟道的記錄相對地就更為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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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祖堂集》與《景德傳燈錄》中有關女性的記錄 

一、《祖堂集》中的女性文本一覽表： 

（一）尼 

  卷數 傳主 對話者 答話者 

01 卷二 第 二 十 八 祖 達 摩 和

尚 

達摩和尚 尼總持＊ 

02 卷五 龍潭和尚 龍潭和尚 尼 

03 卷十 安國和尚 安國和尚 轉涅槃經尼 

04 卷十五 鄧隱峰和尚 鄧隱峰和尚 鄧隱峰和尚妹出家尼 



05 卷十八 紫胡和尚 紫胡和尚 劉鐵磨尼＊ 

06 卷十九 俱胝和尚 俱胝和尚 實際尼＊ 

（二）婆 

  卷數 傳主 對話者 答話者 

01 卷九 羅山和尚 大為山和尚 鄭十三娘 

02 卷十六 黃蘗和尚 黃蘗和尚 阿婆 

03 卷十八 趙州和尚 趙州和尚 老婆＊ 

（三）女 

  卷數 傳主 對話者 答話者 

01 卷十六 龐居士 龐居士 龐居士之女＊ 

02 卷十七 大慈和尚 大慈和尚 女人＊ 

03 卷二十 灌溪禪師 灌溪禪師 末山師姑（了然）＊ 

＊    者，《景德傳燈錄》中亦有錄。 

  

二、《景德傳燈錄》中的女性文本一覽表： 

（一）尼 

  卷數 傳主 對話者 答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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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卷三 菩提達磨 菩提達磨 尼總持 

02 卷五 慧能大師 慧能大師 尼無盡藏 

03 卷八 五台山隱峰禪師 隱峰禪師 師有妹為尼 

04 卷十 衢 州 子 湖 巖 利 蹤 禪

師 

利蹤禪師 劉鐵磨尼 

05 卷十一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如敏禪師 有尼送瓷缽 

06 卷十一 婺 州 金 華 山 俱 胝 和

尚 

俱胝和尚 實際尼 

07 卷十一 筠州末山尼了然 了然尼 灌溪閑和尚 

08 卷十二 幽州譚空和尚 譚空和尚 有尼欲開堂說法 

09 卷十四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崇信禪師 尼眾問如何得為僧去 

10 卷十九 漳 州 保 福 院 從 展 禪

師 

從展禪師 覺師姑尼 

11 卷廿三 襄 州 洞 山 守 初 宗 慧

大師 

宗慧大師 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

何 



附一：卷四天台山雲居禪師法嗣有「尼明悟」，但無機緣語。 

附二：卷十六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度弟子四百人，尼眾百數。」 

（二）婆 

  卷數 傳主 對話者 答話者 

01 卷八 浮盃和尚 浮盃和尚 凌行婆 

02 卷十 趙州從諗禪師 從諗禪師 台山婆 

03 卷 二 十

七 

  婆子 老宿 

04 卷 二 十

七 

  婆子 雲遊僧 

（三）女        

  卷數 傳主 對話者 答話者 

01 卷八 襄州居士龐蘊 龐居士 女兒靈照 

02 卷十四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丹霞天然 取菜女子 

 


